觀塘瑪利諾書院學生會代表會

財政預算審核原則（經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常委會通過）

1． 學生活動經費由學生每年繳交的會費支付，學校並會津貼有關費用，如獎品、印刷等。

2． 代表會所批給各會、社費用之多寡，是以其所舉辦活動之性質及規模之大小作依歸。

3． 有關獎品費：

1． 各項活動之獎品須納入活動費一項，並須明確列出

2． 原則上各會社所舉辦之活動之重要性相若，故獎品的價值大致相同

3． 所有體育性比賽，只能頒予獎牌，而所給予之款只作宣傳費之用

4． 獎牌由代表會透過學校集體購買，各會、社、班會如有需要，可於學期向代表會申請

4． 宣傳費：

各會社須列明宣傳費之相關活動，如只標明宣傳費三字，該項活動宣傳費將可能不獲通過。

5． 雜費：

各會社班會均獲文具雜費

6． 聯誼費：

各屬會幹事聯誼費由代表會劃一規定，助理幹事不計算在內，各會社如幹事內部舉辦旅行露營等活動，可以在聯誼費中支取，而不敷之數，由參加者支付。（服務小組因有校方津貼，故不給予聯誼費）

7． 車馬費及膳食費：

在各項活動中，工作人員均屬義務性質，不應支取車馬費及膳食費。

8． 會徽及會印

若某會社之會徽因受損及其他因而需要申請購買者，必須提交書面理由解釋。

9． 影印費：

本會不會批准一般油印及影印之費用，因為這兩方面均可利用學校之設備。

10． 購買設備之費用：

1． 各會、社所購買之設備之主權屬於學生會，而各幹事應妥為處理，如因管理不善而損壞或遺失者，應由負責同學賠償。

2． 若某項申請六百元或以上者，將被列為貴重資產，本會將視乎其實用性而作出評估，以代表會之身份購買，其擁有權屬於代表會，但各屬會可向代表會書面申請借用，代表會有最終之決定權。

3． 除學生會幹事會外，每個組織每年最多只可購買一項貴重資產。（貴重資產為超過六百元以上者）
十一．紀念品費：
　　　如邀請嘉賓或講者回校而需要紀念品者，可以向代表會申請紀念旗，故不給予紀念品費用。
十二．代表會不會給予個別學生會會員參加任何屬會活動的津貼，該個別活動之費用需由參加之同學共同支付。
（例如屬會內部舉行給予會員參與之旅行日）

十三．各屬會如欲購買雜誌書籍，可透過負責老師向圖書館建議購買，故不給予費用。

十四．代表會常委會對各學生會附屬組織之財政預算及追加申請有最後審決權。

十五．各屬會如欲製作會員證，對其所需費用須作合理解釋。
附則：

1． 代表會於全體代表大會，只需通過幹事會、代表會、仲議會及編委會之活動計劃及財政預算案。

2． 代表會將撥給各會、社一筆款項以推行其活動。
活動津貼之計算方法：

1． 　基本支出費

	
	班會
	六社
	編委會、仲議會、代表會、各學會及服務小組
	幹事會

	A.文具雜費(全年)
	$50
	$150
	$250
	$1000

	B.會刊
	$100一期（長青<<學生報>>除外）

	C.聯誼費(全年)
	--------------
	幹事人數 X $30 ( 班會及服務小組除外)


2． 　活動費上限

	
	班會
	六社
	屬會及服務小組
	幹事會

	A.　 
	一般活動宣傳費（每次）
	$80

	B.　 
	大型活動宣傳費（每次）
	----------
	----------------
	$200
	$250

	C.　 
	活動獎品費
	$50
	$100
	$150
	$200

	D.　 
	只有該會舉辦之活動（包括訓練班）
	根據往年活動的平均支出，酌情審批

	E.  
	各屬會之運動比賽食水費
	----------
	比賽場次x $50 (班會除外)

	F.  
	新活動．對外及聯校活動
	由該會提出一個合理金額及簡短報告，其內容包括活動名稱、形式、參加人數、財政預算．由本會酌情審批

	G.  
	水陸運會
	共$400(只限六社)

	H.  
	聯校入會費及報名費
	本會根據該會提出的金額，酌情審批

	I.   
	籌款活動
	自負盈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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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甲．任何費用均可互相補貼，亦即是各學會財政預算上代表會批準費用之總數只表示各會舉辦預算上所有活動後，款項不得超越總數。財政預算上每一個活動後之金額只作為本會計算總數的依歸及各學會使用款項之參考。  

乙．假如各會並未舉辦財政預算上之活動，則代表會批準費用之總數將與未舉辦活動之金額相減，得出一個新總數，而各會舉辦預算中其餘活動後，款項不得超越新總數。                                                                             

            如某學會之財政預算中：
              日期            活動計劃        代表會批準費用        

              10月             活動A


　　
$ 500

              11月             活動B


　　
$ 300

              12月             活動C


　　
$ 200

                                      　　　總數　  
$ 1000

         假如該會全數舉辦上述三項活動，所用款項不得超越 $1000

         假如該會只舉辦活動A及活動B，所用款項不得超越 $ 800

         假如該會只舉辦活動B及活動C，所用款項不得超越 $ 500

丙．各學會必須每半年提交一份財政報告，經代表會審閱後，向會員報告

丁．各學會如對某一項支出提出追加申請，必須詳細列出該項支出之明確使用方法。
戊．提款時，所有屬於該活動之單據必須寫上該活動之活動編號，不同活動之單據絕不能寫上另一活動之活動編號。
三．　代表會按實際需要而批予各會、社及班會紀念旗與獎牌。代表會批准各屬會自行在校外訂場地舉辦比賽。全年的獎牌及金額批准限額如下：
	
	活動項目
	
	金
	銀
	銅
	金額

	班內、學術性、康樂性及服務性小組（選四項或以下）
	１．乒乓球
	單打
	１
	１
	１
	／

	
	
	雙打
	２
	２
	２
	／

	
	２．羽毛球
	單打
	１
	１
	１
	／

	
	
	雙打
	２
	２
	２
	

	
	３．籃球
	７
	／
	／
	／

	
	４．足球
	８
	／
	／
	／

	
	５．排球
	６
	／
	／
	／

	
	６．其他（如象棋、ＵＮＯ等）
	按需要而定
	／

	班際、社際及聯校活動
（選三項或以下）
	１．乒乓球
	單打
	１
	１
	１
	／

	
	
	雙打
	２
	２
	２
	／

	
	２．羽毛球
	單打
	１
	１
	１
	／

	
	
	雙打
	２
	２
	２
	

	
	３．籃球（包括一面射手獎金牌及一面後備獎牌）
	８
	７
	７
	／

	
	４．足球（包括一面射手獎金牌及一面後備獎牌）
	９
	８
	８
	／

	
	５．排球（一面後備獎牌）
	７
	７
	７
	／

	
	６．橋牌
	６
	６
	６
	／

	
	６．其他（如象棋、ＵＮＯ等）
	按需要而定
	／

	社內（選四項以下）
	１．乒乓球
	單打
	１
	１
	１
	／

	
	
	雙打
	２
	２
	２
	／

	
	２．羽毛球
	單打
	１
	１
	１
	／

	
	
	雙打
	２
	２
	２
	

	
	３．象棋
	１
	１
	１
	／

	
	４．橋牌
	２
	２
	２
	／

	
	５．籃球
	７
	／
	／
	／

	
	６．隊際賽，如足球及排球（獎牌申請數目與班內及屬會相同）


4． 　各會、社之大型活動及固定資產／設備各方面的費用，代表會均按實際情況而批出。

註：

甲．若申請獎牌之活動與某屬會之宗旨有直接關係時，該屬會可申請多於一項活動之獎牌。

乙．若申請獎牌之活動，是全校性或社際的活動，則申請獎牌的數目與班際相同，而該項活動是獨立計算的。

代表會保留權利更改此「財政預算審核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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